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40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买卖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

素，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

合同款的风险。 

3、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

部履行或延缓履行的可能。 

2024 年 4月 1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0），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青

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管材采购Ⅲ标的中标单

位。近日，公司收到了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的管材采购合同，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买方：山西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水务有限公司   

卖方：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管材采购Ⅲ标 

合同标的：涂塑复合钢管及配件 

合同期限：所有产品应在合同生效后根据工程进度的实际需要分批供货 

合同总金额：伍仟零壹拾伍万肆仟陆佰捌拾玖元叁角整（50,154,689.30）（含

税）。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山西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61MAD0XUYW0Y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左云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产业园 001号 

注册资本：111,204.21 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玉龙 

成立日期：2023 年 09月 26日 

经营范围：水资源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灌溉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防洪除涝设

施管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环境保护监测；仪器仪表制造；

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天然水收集与分配；自来

水生产与供应；水力发电；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公司与买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买方发生类似业务。 

4、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买方：山西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水务有限公司   

卖方：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物 

涂塑复合钢管及配件 

3、合同价格 

合同总金额：伍仟零壹拾伍万肆仟陆佰捌拾玖元叁角整（50,154,689.30）（含

税）； 

本合同为固定金额合同。 

4、交货和验收 

本合同交付时间为根据买方要求分批次供货，交货地点为山西省朔州市，施

工现场管道沿线附近。卖方装货运输前与买方联系确定到货时间、具体卸货地点。 

5、结算及货款 



付款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结清款等阶段分期支付。 

6、双方的权利 

（1）买方的权利和义务 

①买方应免费为卖方技术人员提供工作条件及便利，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办

公场所、技术资料及出入许可等。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卖方技术人员的

交通、食宿费用由卖方承担。 

（2）卖方的权利和义务 

①卖方保证合同材料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质量标准，并且全新、完整，能

够安全使用，除非专用合同条款和(或)供货要求等合同文件另有约定；  

②卖方保证,在合同材料使用寿命期内,如果卖方发现合同材料存在足以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卖方将及时通知买方并及时采取修补、更换等措施消除

缺陷；  

③卖方应配备充足的技术人员，并根据买方要求，通过进行电话联系或派遣

技术熟练、称职的技术人员到施工场地为买方提供服务。如果卖方技术人员不合

格，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撤换，因撤换而产生的费用应由卖方承担。 

7、违约解除 

①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下所

作保证的，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②卖方未能按时交付合同材料的，应向买方支付迟延交货违约金。卖方支付

迟延交货违约金，不能免除其继续交付合同材料的义务。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

定外，迟延交付违约金； 

③买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应向卖方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 

④如果卖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方式等进行交货或提供服务，

买方可以采用减少合同供货量要求停止违约行为、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补救

措施。 

8、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拾份，其中正本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副本捌份，买方执陆份，

卖方执两份，正副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争议的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友

好协商解决不成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 合同合计总金额为 50,154,689.30 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

入的 2.43%。 

2、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产能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该合同的

能力。 

3、合同的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 2024年至 2025年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4、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

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

素，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

合同款的风险。 

3、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

部履行或延缓履行的可能。 

六、备查文件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管材采购Ⅲ标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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